建安区应急局行政处罚公示
（建安）应急罚〔2025〕危化004号
	被处罚人
	刘某

	社会信用代码
	自然人

	案件名称
	刘某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建安）应急罚〔2025〕危化004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11月18日

	处罚结果
	罚款人民币20000元

	处罚事由
	[bookmark: _GoBack]2025年9月17日，我局接到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许建检刑行意[2025]23号）：刘某涉嫌危险作业罪，未经许可从事烟花爆竹的经营（共计144件）活动，该院以该院以许建检刑不诉[2025]23号《不起诉决定书》对刘某作出不起诉决定，提出建安区应急管理局应对被不起诉人刘某的危险作业行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经立案调查，刘某违反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